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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徐水区崔庄镇人民政府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照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我单位立即组织开展2024年相关项目的绩效自评工作，对2024年预算项目逐项进行了梳理，结合项目预算安排、资金分配拨付、日常财务管理等方面，明确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及预算执行率四个方面指标体系，设定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评分，准确评价相关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依据评分结果衡量评价项目综合绩效的实现程度。预算项目支出总计2123.42万元，自评得分 90分以上的46个，得分60至90分0个，60分以下5个。其中，抽查项目3个，分别是租用北贺寿营村市政排水管网溢水区域耕地资金、村级组织办公经费、政府机关维护运行经费（运转保障）。
项目一：租用北贺寿营村市政排水管网溢水区域耕地资金。基本情况是该项目各项绩效目标指标均完成年度绩效指标，补偿占用土地面积等于118亩，按补偿标准发放了2022年农作物补偿金额以及2023、2024年耕地流转租金补偿款。发放准确率、补偿标准达标率和补偿款发放及时率均达到90%，按请示协商内容，保障了土地流转农户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被租用耕地农户满意度达到80%。该项目预算金额15.351万元，预算执行金额15.351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项目二：村级组织办公经费。基本情况是该项目各项绩效目标指标均完成年度绩效指标，及时足额拨付资金，保障27个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保障覆盖率、村级组织运转保障水平提升率均达到85%，资金支付及时率达到90%，村级组织满意度达90%，推进了村级组织健康发展，健全服务保障，为群众做好服务。该项目预算金额65.35万元，预算执行金额65.3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项目三：政府机关维护运行经费（运转保障）。基本情况是该项目各项绩效目标指标均完成年度绩效指标，保障机关人数为101人，保障了聘用厨师、保洁、门卫等5名后勤服务人员劳务费用，支持镇政府机关工作职能正常履行，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机关办公环境达标率、工作经费保障及时率和政府机关正常运转率均达到90%，镇政府工作人员满意度达到90%。资金加大了办公设备投入，维护了机关良好办公环境，为基层群众提供高质量服务。该项目预算金额24.86万元，预算执行金额24.86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按照区财政局相关工作要求，我镇对2024年预算支出项目开展了全面自评，共涉及51个预算项目，项目资金2123.42万元，评价范围实现应评项目全覆盖。自评结果方面：2024年我单位绩效自评46个项目完成预期绩效目标，通过自评项目均在90分以上。5个项目自评0分，其中：专项工作经费项目和提前下达2024年支持市县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专项资金预算-优秀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补助经费项目，因资金未下达，所以资金未支出，预定的绩效目标未实现。崔庄镇王铁庄村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资金和崔庄镇兴隆庄村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项目资金，根据工作要求，该项目通过财政其他途径支出，所以绩效目标指标无完成情况。提前下达2024年省级财政社区建设补助资金预算，因该项目未实施，所以未下达资金，绩效目标指标无完成情况。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bookmark: _GoBack]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部门绩效目标设定基本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做到了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实现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通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按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全面梳理存在的问题。在后续绩效管理工作中，我们将结合相关主管部门，从完善绩效管理制度、改进管理方法、优化管理流程、加强人员培训、提高绩效目标设置质量等方面进一步加强部门绩效管理，确保项目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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